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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浩律师

（南京）事务所接受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

张秋子律师、祝静律师（以下简称“本所经办律师”）出席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经办律师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等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判断后出具法律意见。本法律意

见书仅供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

大会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先后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2019 年 5 月 11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对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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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予以公告。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事项、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会议通知

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15日 14时 00 分在中国常州市新北区生命健康产业园云河路 51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的事项与公告通知的内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5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 2019年 5 月 14日下午 15:00至 2019年 5月 15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经核查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股东登记表》以及有关的身份证明、委托书等相关

材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经核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现任职务，具备出席股

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1,280,000,000 股，扣除已回购股份 5,999,999 股共计

1,274,000,001 股。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9  名，代表股份 539,073,49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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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42.3135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  

名，代表股份 530,617,3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41.6497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  45  名，代表股份 8,456,1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6638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共  57  名，代表股份 46,863,509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额的  3.6785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方式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列入股东大会的提案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2018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和 2019 年公司发展规划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85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31 ％； 

反对票  1,223,1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9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5,640,3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3900％； 

反对票 1,223,1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1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公司独立董事荣幸华、邵蓉和张继稳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述职报告，并在本次股东大

会上述职。 

 

(二) 《2018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531,84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0％； 

反对票 1,541,6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6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5,321,8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6.7104％； 

反对票  1,541,6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3.289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三) 《2018年公司财务情况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831,04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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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票 1,242,4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5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5,621,0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3488％； 

反对票 1,242,4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512％；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四) 《2018年公司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85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31％； 

反对票 1,223,1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9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5,640,3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3900％； 

反对票 1,223,1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10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五) 《关于终止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闲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表

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8,458,69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0％； 

反对票 614,80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6,248,709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8.6881％； 

反对票 614,80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3119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六) 《2018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票 537,526,94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31％； 

反对票 1,546,5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69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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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 45,316,9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6.6999％； 

反对票 1,546,5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3.3001％；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七) 《2018年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846,94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5％； 

反对票 1,226,5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5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5,636,9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3827％； 

反对票  1,226,5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173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八) 《聘请 2019年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85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31％； 

反对票 1,223,1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9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5,640,3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3900％； 

反对票 1,223,1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1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九) 《关于继续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53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37％； 

反对票 1,543,1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63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5,320,3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6.7072％； 

反对票 1,543,1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3.2928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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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019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85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31％； 

反对票  1,223,1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9％；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5,640,3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3900％； 

反对票 1,223,1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1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十一)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8,458,69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0％； 

反对票 614,80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6,248,709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8.6881％； 

反对票 614,80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3119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十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6,145,197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68％； 

反对票 2,928,29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32％；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3,935,21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3.7514％； 

反对票 2,928,29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2486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   ％。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1和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他人出席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为

有效；其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他人出席的股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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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为有效。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表决事项均获有效通过，出

席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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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票 46,248,709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8.6881％；
	反对票 614,800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3119 ％；
	(六) 《2018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票537,526,947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31％；
	反对票 1,546,5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9 ％；
	同意票 45,316,966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6.6999％；
	反对票 1,546,543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3.3001％；
	(七) 《2018年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537,846,947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5％；
	反对票 1,226,5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5 ％；
	同意票45,636,966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7.3827％；
	反对票  1,226,543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2.6173 ％；
	(八) 《聘请2019年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850,347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31％；
	反对票 1,223,143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9 ％；
	同意票 45,640,366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7.3900％；
	反对票 1,223,143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2.6100％；
	(九) 《关于继续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7,530,347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37％；
	反对票 1,543,143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63 ％；
	同意票 45,320,366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6.7072％；
	反对票 1,543,143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3.2928 ％；
	(十) 《2019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537,850,347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1％；
	反对票  1,223,143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9％；
	反对票 1,223,143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2.6100％；
	(十一)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8,458,690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0％；
	反对票 614,800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0％；
	同意票46,248,709 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8.6881％；
	反对票 614,800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3119   ％；
	(十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536,145,197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68％；
	反对票 2,928,293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32％；
	同意票 43,935,216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3.7514％；
	反对票 2,928,293股，占出席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2486 ％；

